关于组织开展八公山区城镇燃气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交叉检查的通知
各镇、街道、工业聚集区：

为进一步扎实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各镇、街道、园区工作交流、互学互鉴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全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交叉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      一、检查方式
在前期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开展的督导检查基础上，本轮督导检查采取镇、街道、园区专班交叉检查、区级分组督查的方式，请各镇、街道、园区联系人尽快做好工作对接，确保交叉检查顺利开展。

   二、检查内容
严格对照省市区专项整治方案明确的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，对各镇、街道、园区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效进行检查、评估、交流，特别是层层压实排查整治工作责任、全覆盖排查、坚决整改风险隐患、强化监管执法、统筹推进集中攻坚和后两个阶段工作等方面。同时，要依托燃气专项整治信息系统 APP，随机开展现场检查，及时完整录入检查信息，对重大隐患整改情况实行“回头看”全覆盖。要求检查燃气企业、使用燃气的餐饮企业、燃气具销售企业、民政、教育等单位，总数不少于15家。

 三、完成时限

请各镇、街道、园区结合工作实际，自行与交叉检查地市确定行程安排。本轮交叉检查请于2024年7月31日前完成，并于完成后1周内向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提交交叉检查报告。
        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请各镇、街道、园区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由分管燃气安全的领导带队，抽调行业专家，灵活运用调阅资料、座谈交流、明查暗访等方式，严格开展交叉检查工作，严禁“走过场”。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帮助被检查镇、街道、园区指出存在问题短板、提出合理化整改意见建议，注重发现总结经验做法典型案例，确保交叉检查实效。

（二）请用好此次交叉检查机会，加强镇、街道、园区间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学习交流，取长补短。可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长期联系对接机制，共同研究解决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难题。

（三）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工作要求，轻车简从，厉行节约，不搞陪同，不安排与检查主题无关的活动。
联 系 人：区住建局   周博韬 李文昕

联系电话：2381350

附件： 1.八公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交叉检查工作表
  2.八公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交叉检查评估报告 （模板）

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024年6月28日
附件2

八公山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交叉检查
  工作报告 （模板）
 

XX年 XX月 XX日至 XX日， XX镇（街道、园区）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工作专班对 XX镇（街道、园区）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交叉检查。根据检查情况，综合来看：（对被检查单位落实集中攻坚排查整治要求、取得成效等进行评估）。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工作总体情况

（一）关于层层压实排查整治工作责任。

（二）关于完成全覆盖排查。

（三）关于坚决整改风险隐患。

（四）关于强化监管执法。

（五）关于统筹推进集中攻坚和后两个阶段工作。
二、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
在排查整治、组织队伍、现场检查、监督执法等方面等比较
具体、鲜活的案例和经验做法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四、工作建议
五、交叉检查收获体会


